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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25〕7 号

各单位：

为更好地贯彻因材施教原则，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，加强学

校的教学秩序管理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

习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习环境，根据《安徽信息工

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》,特修订《安徽信息工程学

院学生校内转专业管理办法》。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
